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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、

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执业行为准则》”）、《募

集说明书》、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相关规定、信息披露文件，以及美尚生态景观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美尚生态”或“发行人”）出具的相关说

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平安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

作为投资行为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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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（债券简称“17美尚 01”，债券代码：112604.SZ）

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

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

理协议的约定，现就本次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涉及发行人相关重大事项报

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进展 

2022 年 2 月 18 日，发行人发布了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

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2-021）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9.4 条

第（五）项“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他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

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”以及 9.5 条项规定“上述违规行为存在无可行的解决方案

或者虽然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解决的”和第 9.5 条第（一）项“上

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他关联人提供资金余额在 1,000 万元以上，或者占上市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%以上的”公司股票交易将被交易所实施其他风

险警示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控股股东占用公司 99,092.79 万元。截

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，控股股东已归还占用资金 9,617.61 万元，尚有 89,475.18

万元未归还，发行人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

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

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050）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

（1）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

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050），控股股东归还

占用资金 9,617.61 万元；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

险警示情形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80），控股股东归还占用资金 30,000.75

万元，该款项未实际偿还；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其

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144），控股股东归还占用资金



4 

2,000.00 万元；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情

形的进展暨致歉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3），控股股东归还占用资金 57,500.00

万元。 

（2）截至 2022 年 2 月 18 日，发行人控股股东已归还上市公司金额共计本

金 69,117.61 万元，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 99,092.79 万元尚未全部归还，余额为

29,975.18 万元。 

3、其他说明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第 9.8

条的规定，发行人因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

第 9.4 条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，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，直

至相应情形消除。 

发行人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进展情况详见发行人相关公告，平安证

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控股股东占用资金归还情况。 

 

二、公司董事发生变动 

2022 年 2 月 16 日，发行人发布了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

事发生变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2-015）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发行人原独立董事沙智慧女士任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、审计委员会

主任、提名委员会委员；原独立董事周连碧先生任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、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、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。 

（2）人员变动的原因和决策程序 

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

举独立董事的公告》，发行人独立董事沙智慧女士、周连碧先生因个人原因，2022

年 1 月沙智慧女士申请辞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、审计委员会主任、提名

委员会委员的职务，周连碧先生申请辞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、薪酬与考

核委员会委员、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职务。辞任生效后，沙智慧女士、周连碧

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。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

第四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，因公司经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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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需要，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资格，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超先生、沈荣可先

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

止，并将《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》，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《关于选举公

司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。 

（3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刘超，男，1964 年生，清华大学 EMBA 管理硕士。1990 年 10 月至 1992 年

2 月，任深圳信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；1992 年 2 月至 2016 年 9 月，先后担

任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国际部、信贷部、证券营业部经理、公司总经理助理、

公司副总经理、公司董事兼总经理，长期分管公司会计部门；2016 年 10 月至 2021

年 6 月，任上海恒联绘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；2019 年 9 月至 2021

年 6 月，任融绘（北京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2021 年 3 月至今，任海

南璟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职务。 

沈荣可，男，1962 年 12 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山东建材学

院（济南大学）学士学位，清华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高级工程师，

一级注册建造师。2000 年 12 月至 2006 年 12 月，任北京建工集团房地产事业部

总经济师；2006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，任北京建工集团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

济师兼任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；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，

任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；2017 年 8 月至今，先

后担任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顾问。 

2、影响分析 

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发布的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

司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》，发行人认为此次人员变动预计对公司治理、日常管理、

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平安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

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，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平安证券后续

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 17美尚01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

项，并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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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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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“17 美尚 01”2022 年第三次临

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 2 月 22 日 


